
  

 

海關課員接受業者招待、出入不正當場所案 

 

（一）事實概述 

關務署海關課員甲，100年間職司 A快遞貨物專區驗估業務，某報關行招待其 

至有女陪侍之酒店消費，甲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之報關業者飲宴及共赴不正當

場所消費。 

另就甲涉嫌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１，收取賄賂違背職務放行該報關

行報運進口之高價貨品，且協助報關行逃漏營業稅部分，地檢署於 103年 1月

提起公訴，另甲涉貪瀆罪嫌部分之行政懲處將俟法院判決再予論究。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基於刑懲併行原則，就甲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 

規範」第 7點規定予以究責，該海關政風室簽陳首長核可後，依關務人員獎懲

辦法第 7點第 10款提請考績委員會審議，決議予以申誡 1次懲處處分。 

2. 相關法條： 

（1）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7點：「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

宴應酬」。 

（2）關務人員獎懲辦法第 7條第 10款：「關務人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申誡： 

其他違反法令規章行為，情節尚輕者。」 

 

（三）廉政小叮嚀 

1. 海關官員應與有利害關係之人員保持適當分際，避免不必要之接觸。如遇 

有報關業者邀宴應酬之情形，除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7點之規定，應拒

絕參加之外，公務員為了保護自己，必要時亦得簽報長官、知會政風。 

2. 另外報關業者對關務人員若係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金錢、提供不正利益，也 

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行賄罪；而關務人員接受金錢即可能構成同條



  

例之（不）違背職務受賄罪。關務人員凡事應先衡情論理，依循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及相關法令而為，拒絕「關說積習、送禮陋規、飯局文化」，才能杜

絕貪腐之源、安心自在。 

 

備註： 

1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 10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1億元以下罰金：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

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這不是警察、不是檢察官、也不是政府機關，這是「假冒公務員詐騙」》 

 

近期我們接獲通報，有詐騙集團冒用我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署徽」行騙，請民眾切

勿相信 ⚠️ 

 

以下為假冒公務員詐騙的典型案例⬇️ 

 

🐺詐騙集團假扮的檢察官 

 

🐑受害人 

 

🐺我是某某地檢署「陳檢察官」，由於辦案發現你的帳戶疑似有不法所得，目前涉及

洗錢案件，我們在偵辦中，因此我要監管你的帳戶作查證，請你交出名下所有的金

融帳戶和提款卡（帳號、密碼）供我們釐清案情！我會派書記官去向你拿取，你到

時候交給他就可以了！ 

 

🐑蛤，那欸架嚴重喔！厚啦厚啦，我會配合調查 🗯 

 

🚨請注意： 

1.檢警不會監管任何金融帳戶。 

2.檢警不會要求收取現金或存簿。 

3.檢警不會要求你提供存摺、金融卡帳號密碼。 

 

⬇️詐騙關鍵字 

🌟健保卡遭盜刷溢領醫療補助 

🌟身分遭冒用，涉及洗錢 



  

🌟到超商拿取傳真公文 

🌟配合偵查，監管帳戶 

相關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1392910267613444/posts/2877691769135279/?d=n 

 

(本資料轉自內政部警署 165全民防騙網宣導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1392910267613444/posts/2877691769135279/?d=n


  

 

 

 

遺失公務查詢之個資，遭不法集團非法使用 

 

一、案情摘要 

    檢察署指揮偵辦不法集團恐嚇取財案件，針對徵信社委託調查外遇之選取目標資

料時，於嫌犯座車內發現警察局某分局派出所警員 A查詢民眾刑事紀錄、戶籍資

料及國民身分證影像檔之影本，研判涉犯刑法第 132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嫌等

情。 

    本案 A員係警職人員，職司犯罪偵查之責，具有登入警政知識聯網查詢個人資料

之權限，對於因公務所需查詢得知之個人資料應妥善保密，卻於查詢民眾資料並

列印攜出後疏於保管，將印有民眾之刑事紀錄、戶籍資料及國民身分證影像檔影

本遺失，雖尚查無其他佐證 A員與該集團成員聯繫及故意將上揭個資洩漏他人之

事證，仍依涉犯刑法過失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嫌，移請偵辦。 

 

二、涉及法規 

1.刑法第 132條第 2項。 

2.內政部警政署使用國民身分證相片影像資料管理要點。 

 

三、改進措施及建議作法 

1.於法定職掌必要範圍內使用工作站查詢資料時，應確實填寫查詢紀錄簿，實際

查詢人取得列印資料後應予簽收確認，查詢完畢時務必結束連線，單位主管每

日應管理、審核查詢狀況，簽核查詢紀錄簿，並加強系統稽核作業。 

2.加強同仁於查詢資料與提供，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 

 

 

(本文轉自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公務機密維護彙編宣導資料) 

 



  

 

<習慣，影響人生> 

 

自己的人生自己掌握，我們都要學會如何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任，對於人生中會遇到

的各種挑戰與轉變，我們都要能夠張開雙臂，來迎接這些改變。 

面對人生轉捩，有些人會逃避，會逃入自己的小天地裡之後，就不想出來了。 

但是有所改變與波折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人生。 

 

一、00:00 才是一日之計 

所謂「00:00」是一日之計，指的是要認真而精彩的過完一天，就要從前一天的

晚上開始。這裡不是要我們睡前滑手機，而是要在睡前安排好隔天要做的事

情，然後才睡覺。藉由提早安排，我們才不會在隔天早上手忙腳亂，更能充分

運用一整天的時間。 

 

二、活到老，學到老 

不是指真的要去學校上課，而是指我們可以從生活中的各種事物來學習，並充

實自己，可以是學到新知識！ 

    這些學習的成果看似都為小到不行，但日積月累之下，這些成果是很驚人的。 

 

三、睡飽睡滿超重要 

我們可能會覺得睡覺就只是一種休閒活動，讓我們可以放鬆但充分睡眠能做到

的，絕對遠超過放鬆而已。 

睡滿八小時可以讓大腦好好休息充電，接著隔天大腦就能夠精神飽滿的運行。

這不僅可以舒緩許多人積在肩膀上的壓力，對身體心靈都有極大的幫助。 



  

 

四、心懷感恩 

很多人會將人生中的好事都當作理所當然，而對於遇到的壞事，就只會不斷地

抱怨，讓人生充滿負能量，而負能量只會將我們的人生往後拖。 

如果我們能夠轉個念，開始對身邊的每事每物都心懷感恩，正能量會漸漸地超

越負能量，接著我們的人生會更開闊與美好。 

 

 

 

（本文摘自海灣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網站文章） 


